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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方式探析 ①

李文青
（杭州师范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１１２１）

摘　要：国际法采用双语教学已经成为该课程建设的主要发展趋势。其中双语教学的考核方式不仅直接关乎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深刻影响双语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效果的提升，为此需要在充分考虑国际法的理论性和学生英文表达

能力的基础之上，构建与学习过程形成良好互动的考核方式，合理设置国际法课程双语教学考核的成绩结构、英文比例、

英文题型和评分标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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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狭义上的国际法以调整国家间的关系为
主，内容涵盖国家之间的领土、海洋、航空、外交、武装冲

突等诸多领域。作为法学专业本科学生的必修主干课程

之一，国际法由于教学内容的国际性及其英文表达形式

的权威性，在全球化时代鼓励和支持专业课程双语教学

的背景之下，国内越来越多的高校法学专业开始在国际

法课程教学中采用双语模式。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际法课程内容一方面理论性

较强，另一方面涉及大量冷僻词汇，特别是海洋法和外层

空间法等部门法，这对于平均英文水平有限的大二、大三

学生而言确实压力较大。学生普遍比较担心的问题是怎

么考核，如何通过和取得较好的成绩。显然，国际法课程

双语教学的考核方式对于学生克服双语教学的心理畏惧

举足轻重，并且直接关系到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效果

的提升。据统计，虽然目前研究国际法学科双语教学的

相关文章已有三四十篇，但鲜有专门探讨考核方式的。

笔者结合近３年来从事国际法课程双语教学的经验与体
会，探讨该课程考核方式的设计与完善。

１　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中的问题
１．１　考核标准不明确

尽管教育部多次发文鼓励和支持本科专业课程采用

双语教学，但并未明确双语教学课程考核标准。而且，由

于当前国际法课程双语教学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教师

同行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有限，没有自发形成较为成熟的

标准。所以，国际法双语教学的考核标准是否科学合理，

能否实现教学目的，完全取决于任课老师的主观判断。

另一方面，在教学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会一开始

就把考核标准明确和细化，结果导致一定比例的学生非

常迷茫，在双语学习中难以有的放矢。

１．２　考核流于形式
考虑到双语学习难度增加，多数老师在考核内容方

面倾向于容易出题、便于作答的题型，如过于侧重英文名

词解释和简答题。由此导致的问题是，大量学生只要考

前“抱佛脚”，强化记忆，考试便可取得满意的成绩。但事

实上，学生考过即忘，对国际法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运用仍

然一知半解。此外，还有的书面考试，仅仅要求学生进行

法条或者是段落翻译，虽然形式上是双语，但实质上却使

国际法专业课混同于英语语言课。

１．３　考核效果不佳
当前，多数院校国际法双语课程的考核仍然是以期

末闭卷考试为主，平时成绩比重一般都在２０～３０％之间，
而且平时成绩区分度较低，结果导致学生忽视学习过程，

仅仅在期末为了高分而临时突击。不仅如此，通常考核

流程还不完整，期末考试结束后学生只看到成绩，并不知

晓评分标准和试卷如何评判，同时也无从反馈意见。试

想，双语课程本身就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考核结果与学习

过程相分离，不能及时反映学生的努力成果，无法给学生

提供指引，影响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２　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的原则标准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有必要探讨一下国际法双语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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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考核的原则标准。追根溯源，确定该原则标准的前提

是教学目的。首先，就中文讲授这门课程而言，意在帮助

学生理解和掌握国际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内容体系，以

便在实践中能够研究、分析和处理具体的国际法律关系

和国际法律问题，提高学生对战争与和平、主权与人权、

人类与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的思辨能力。此外，诚如学

者所言，国际法的学习与研究要特别注意提高以下几个

方面的能力：一是运用权威可靠的国际法资料，二是国际

法解释规则的运用，三是通过国际多边机构（如国际组织

和争端解决机构）运用国际法［１］。事实上，后两点分别主

要侧重国际条约的解释，以及国际组织和争端解决机构

对国际法的实施与运用。其次，之所以国际法课程倡导

采用英文教学，理由如下：（１）《国际法》中文教科书多数
大量参考和倚重于西方权威英文教材的翻译，原汁原味

英文教材的引入可以避免翻译过程中的谬误，使学生对

《国际法》内容的理解更加准确。（２）《国际法》所涉及的
主要法律渊源原本就是以英文为准文本的国际条约等，

目前，国际法在实践中的发展仍然以体系内的西方国家

为主导，英文是国际法律制度的通用语言。（３）改革开放
以来，日益迫切需要能够熟练使用英文、运用国际法解决

领土争端、海洋权益、环境资源等国际性问题的法律人

才。（４）国际法的深入学习、研究、运用以及与国外同行
之间的交流，都离不开大量权威英文文献的收集、整理和

吸收。

对于学习国际法课程的本科生而言，一方面是国际

法概念、规则和制度等专业知识的学习与积累，另一方面

是国际法专业知识实际运用能力的提高。在该双语课程

考核的原则标准方面，首先，国际法课程内容比语言形式

更为重要。双语教学并非法律英语的学习或者单纯的语

言能力提高，课程考核的关键在于学生对于国际法规则

的熟悉和准确理解，以及深入分析相关问题的能力。虽

然英语语言水平的高低制约能力，但考核时的主要评价

标准应该建立在对专业知识的理解与掌握方面。其次，

该课程的英文考核应以国际法的应用能力为导向。虽然

国际法理论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对于本科生而言，树立

信心和培养兴趣是第一位的，国际法能否和如何在解决

问题中发挥作用不仅是吸引学生深入探究的原动力，而

且也应是检验学生最终学习成果的重要体现。所以，在

英文考核时，主要评价应该基于分析思考的逻辑性、论述

的说服力和敏锐观点的表达能力。最后，该课程的英文

考核应注重英文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归纳。随着全球化

的深入发展，国际法内容的专业化和碎片化更加突出，使

国际法教育面临极大的挑战［２］。

３　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方式的完善
一是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的成绩结构，建议尽量在

学习过程中确定考核成绩。实践中有两种途径：（１）加大

平时成绩权重，使其比例提高到４０～５０％；（２）在学习过
程中分阶段进行考核。无论是哪一种途径，优化考核的

关键在于细化考核标准，及时肯定学生的努力成果，增加

透明性，发挥考核体系的指引与激励作用。

二是关于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的英文比例。根据调

查，３５％的学生主张考试试题中英文各占一半，２９％的同
学主张全英文考试，同时加大平时成绩权重；２３％的学生
主张全中文考试；另有１３％的学生主张全英文考试，但认
为没有必要提高平时成绩权重［３］。显然，如果合计考虑

平时成绩和书面考题中的总体英文考核，５０％的英文比
例还是能够得到多数同学的赞成。此外，关键是根据学

生的实际英文水平合理分配英文考核的阶段与形式，假

如学生对英文不太自信，可以在平时作业中提高英文比

例，反之则可适当加大书面考试试题中的英文比例。

三是关于国际法双语课程考核的英文题型。通常，

国际法中文书面考题的题型包括选择题、名词解释、简答

题、论述题和案例分析题等。相比之下，书面英文考题较

少设置选择题，取而代之的一般是判断题，该题型既能够

考查学生的英文阅读能力，又注重国际法基础知识的掌

握。至于名词解释和简答题，虽然属于常规题，但考虑到

此类题型主要偏重于国际法知识的记忆，建议适当减少

出题比例或者对该类题型设计进行变更。如简答题可由

文献阅读与问答取代，而不是书本内容的简单再现。就

论述题而言，由于其理论性过强，对于刚刚接触国际法的

本科生难度较大，所以通常不建议作为英文题目考查。

此外关于案例分析题，尽管可以英文形式进行考查，但需

要尽量避免冷僻词汇给学生造成的理解障碍。最后，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书面考题尽量不要设置纯粹的翻译题，

以免使之沦为语言能力的考查，实际上我们可以用法条

分析等题型兼顾形式与内容。

四是国际法双语课程的英文考核还包括平时的作业

形式。事实上，由于完成课外作业时，学生有更充分的时

间借助各种资源进行准备，可以更好地克服语言能力不

足的畏惧心理，因此更适合较多地采用英文形式进行考

核。用英文ＰＰＴ介绍重要的国际组织、英文文献检索、案
例摘要（ｃａｓｅｂｒｉｅｆ）、口头陈述（ｏｒ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和课堂辩
论（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ｄｅｂａｔ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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